
备注

五.道路交通管制

  管理文件确定的主、次干道红线为强制内容，支路间距应控制在150-250米内；

六.绿地及公共开放空间的管制

    1.规划确定的绿地与公共开放空间其数量和面积原则上只能增加。

    2.绿地与公共开放空间的设计应符合《清远市城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 》。

    3.机动车禁止开口线应符合《清远市城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 》。

    4.机动车位与非机动车位配置应符合《清远市城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 》。

七.配套设施管制

    1.本图则中的配套设施按市区级、居住区级、居住小区级、基层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

四级配置，其余设施必须参照相关技术标准设置。

    2.公共厕所、垃圾收集点等配套设施与周边相邻生活性建筑的最小间距应符合《清远

市城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 》。

八.地块建筑退让道路距离为最小值，建筑退让地块距离、停车位配套等图则未尽事宜，

按照《清远市城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》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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